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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) 
 

(股份代號: 2328) 

 

委任審計委員會主任 
 

茲提述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公佈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董事會已批准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林漢川先生擔任

本公司審計委員會主任，由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起生效。在上述委任前，林先生

為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委員。 

 

               承董事會命 

              董事會秘書 
                 張孝禮 

中國北京，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
 

於本公佈日，本公司董事長爲吳焰先生（執行董事），副董事長爲郭生臣先生（執行董事），非執行董事爲王銀成
先生、俞小平女士及李濤先生，王和先生及林智勇先生爲執行董事，獨立非執行董事爲林漢川先生、盧重興先生、
那國毅先生及馬遇生先生。 

 


